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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及时清理与经
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市政府规章，厦门市人民政府决定
对本市下列规章分别予以废止和修改：

一、对《厦门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规定》（2003年
11月28日厦门市人民政府令第108号公布，根据2006年
9月9日厦门市人民政府令第122号公布的《厦门市人民
政府关于修改、停止执行部分市政府规章的决定》、2012年
3月8日厦门市人民政府令第148号公布的《厦门市人民
政府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市政府规章的决定》和2016年3
月7日厦门市人民政府令第163号公布的《厦门市人民政

府关于修改〈厦门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决定》
修正）予以废止。

二、对《厦门市大型桥梁隧道管理办法》（2011年12月
1日厦门市人民政府令第147号公布）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四章章名修改为“通行与管理”；
（二）删去第二十九条至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八条、第

三十九条。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厦门市大型桥梁隧道管理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

修改并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重新公布。

厦门市人民政府令
第186号

《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市政府规章的决定》已经2022年12月21日市人民政府
第30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市 长 黄文辉
2023年1月1日

厦门市人民政府

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市政府规章的决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大型桥梁、隧道的管理，

保障大型桥梁、隧道完好、安全和畅通，根据有
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大型桥梁是指符合
国家有关行业标准的大桥及特大桥；隧道是指
供机动车通行的山岭、浅埋、下穿和海底隧道。
铁路及高速公路上的大型桥梁、隧道除外。

前款规定的大型桥梁、隧道实行目录管
理。大型桥梁隧道目录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会同市政主管部门编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后公布。

第三条 市交通运输、市市政主管部门
（以下称主管部门）按照大型桥梁隧道目录所
确定的管理范围，负责本市大型桥梁、隧道的
管理工作。

公安、规划等有关行政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
内，负责做好大型桥梁、隧道的相关管理工作。

第四条 大型桥梁、隧道的管理单位（以
下简称管理单位）依照本办法负责大型桥梁、
隧道的日常管理和维护工作。

第五条 大型桥梁、隧道的管理、养护所
需经费依照国家、省、市有关规定纳入本市财
政预算。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六条 规划建设大型桥梁、隧道应当符

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涉及
海域使用的，应当符合厦门市海洋功能区划；
涉及港口、航道等通航水域的，还应当符合厦
门港总体规划和航道规划。

第七条 大型桥梁、隧道建设项目应当根
据管理需要，配套建设应急救援、养护管理、交
通安全服务等设施以及专用的建筑物、构筑
物。

第八条 大型桥梁、隧道建设项目配套建
设的下列设施系统，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步设
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所需经费纳入工程概
算:

（一）消防、雷电防护、应急救援等安全系
统；

（二）运营管理系统；
（三）动态监测系统；
（四）超限运输车辆检测系统；
（五）导（助）航标志系统；
（六）重大气象灾害防御系统；
（七）其他依法应当纳入工程概算的系统。
第九条 隧道建设应当兼顾人民防空需

要并满足平战转换相关要求。
第十条 大型桥梁隧道建设项目交工验

收前，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制定相应的养护维修
方案，报主管部门备案。

大型桥梁隧道建设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后，建
设单位应当按有关规定移交完整的档案资料。

第三章 安全与养护
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管理单

位同意不得进入大型桥梁、隧道的重要区域。
重要区域由管理单位设置标志确定，但根据管
理需要不宜设置标志的除外。

前款所称重要区域，是指桥梁的箱梁、桥
墩、承台、索塔、锚锭、变电站、缆索系统等区
域，隧道的泵房、变电站、通风塔、服务隧道等
区域。

第十二条 禁止损毁、非法占用大型桥
梁、隧道的附属设施。禁止在大型桥梁、隧道
及其附属设施上从事下列行为:

（一）设置广告等非交通标志；
（二）擅自涂写、刻划、张贴、悬挂；
（三）在隧道内吸烟或者抛掷火种；
（四）在大型桥梁上垂钓；
（五）擅自明火作业、燃放烟花爆竹。
前款所称附属设施，是指为保护、养护大

型桥梁隧道，保障大型桥梁隧道安全、畅通所
设置的桥梁隧道防护、排水、养护、服务、照明、
交通安全、监控、报警、通信、收费等设施、设备
以及专用建筑物、构筑物。

第十三条 禁止在大型桥梁、隧道的安全
保护区内从事下列行为:

（一）挖沙、采石、采矿、取土、倾倒废弃物、
实施爆破作业；

（二）设立易燃易爆仓库、存放危险化学品；
（三）养殖、停泊船舶。
在大型桥梁、隧道的安全保护区内依法设

有码头可以停靠船舶的，不受前款规定的限
制。但船舶停靠时应当采取安全措施，确保不
会对大型桥梁、隧道造成安全隐患。

前两款所称安全保护区，是指大桥主桥垂
直投影面两侧各200米、引桥垂直投影面两侧
各60米范围内的陆域和水域，立交桥、引道垂
直投影面两侧各30米范围内的陆域，以及隧
道管段轴线两侧及洞口外各100米范围内予
以保护的区域。

第十四条 非经依法审批，不得在大型桥
梁、隧道的安全保护区内从事下列行为:

（一）修建建筑物或构筑物；
（二）经营加油站、加气站；
（三）打桩、挖掘、顶进、埋设水底管线、电

缆设施；
（四）其他可能危及大型桥梁、隧道及其附

属设施安全的活动。
第十五条 当市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

象台发布大风、暴雨等相关的灾害性天气警报
和气象灾害预警信号时，船舶不得停泊在安全
保护区附近的区域内，应当按照本市气象灾害
应急预案的要求，将船舶驶至指定的避风地点
停泊，并采取安全加固措施，确保船舶不会对
大型桥梁隧道构成安全隐患。

第十六条 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行政
部门制定大型桥梁、隧道的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七条 管理单位应当按照国家相关
工程技术规范及操作规程定期检查大型桥梁、
隧道的主体结构以及排水、通风、照明、监控、
报警、消防、救助等附属设施，保障大型桥梁、
隧道的主体结构以及相关附属设施处于良好
的技术状态和使用状态。

第十八条 大型桥梁、隧道的养护施工作业
可能造成交通中断的，应当先征得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的同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
当加强交通安全监督检查，维护交通秩序。

第十九条 管理单位应当按季度将大型
桥梁、隧道的检查结果以及养护计划的执行情
况报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条 因道路交通事故或者其他原
因造成大型桥梁、隧道及其附属设施损坏的，
管理单位应当及时勘查损失，组织修复。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造成大型桥梁、
隧道及其附属设施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应当
在接到报警后及时通知管理单位。

第四章 通行与管理
第二十一条 禁止运载爆炸物品、易燃易

爆化学物品以及剧毒、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的车
辆在海底隧道、海沧大桥通行。

第二十二条 禁止压路机、履带车、铁轮
车等可能影响大桥结构安全的车辆在进出厦
门岛的大型桥梁、隧道以及其他设有相关禁行
标志的大型桥梁、隧道上行驶。

第二十三条 除依法获得批准的运载不
可解体的物品的车辆外，超过大型桥梁、隧道
的限载、限高、限宽、限长标准的车辆不得通行
大型桥梁、隧道。

载货车辆在大型桥梁、隧道通行时应当主
动接受车辆超限检测；经检测超过大型桥梁、
隧道的限定标准的，应当自行卸载货物，并接
受处理。

第二十四条 禁止行人和非机动车在隧
道、进出厦门岛的大型桥梁上通行，但设有人
行道和非机动车道的隧道、大型桥梁除外。

第二十五条 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大型桥
梁、隧道的技术状况和交通流量的具体情况，
提出制定禁止或限制车辆通行进出厦门岛桥
梁、隧道及其他重要大型桥梁、隧道的措施，由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实施。

第二十六条 车辆在大型桥梁、隧道通行
时，应当规范装载。装载沙石、煤炭、垃圾等易
掉落、遗洒或者飘散的物品，应当采取厢式密
闭等有效防护措施。

第二十七条 车辆在大型桥梁、隧道通行
时应当遵守交通信号规定，不得擅自停靠。

第二十八条 管理单位发现车辆故障或
者交通事故等妨碍通行的情形，应当协助排除
或者及时通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无法立
即排除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和管理单位
应当及时发布路况提示信息。

大型桥梁、隧道发生严重损毁、重大交通
事故、火灾等严重影响车辆通行的情形，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到报警后应当立即到场
采取疏导、限制通行的措施。

因桥梁严重损毁及其他原因影响船舶安
全通行的，管理单位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保障航行船舶的安全，并及时将险情告知海事
管理机构，由海事管理机构发布航行通（警）告。

第五章 罚则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

款及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三、四项规定的，责
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100元以上500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元以上1000元
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的，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200元以上1000元
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规定的行政处罚，属
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管理的，由其负责实施；
属市市政主管部门管理的，由城市管理综合行
政执法部门负责实施。

第三十二条 主管部门、管理单位工作人
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
单位或者有关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2012年3月1日

起施行。1996年9月26日市人民政府第40
号令公布的《厦门市厦门大桥管理办法》和
2000年7月24日市人民政府第91号令公布
的《厦门市海沧大桥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厦门市大型桥梁隧道管理办法

声称要当养猪助手

苏贞昌被嘲“猪队友”
据人民网报道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近日宴请台当局“农委会”官员，被解读是“毕
业餐会”，会中苏贞昌与台当局“农委会”主委
陈吉仲说“我们到时候都要一起回屏东”，更引
发揣测。陈吉仲9日称，他屏东老家的养猪设
备还在，他退休要回屏东养猪，苏贞昌说要当
他的助手。对此，有台湾网友嘲讽：“一对猪队
友。”还有人称：“成全他们吧！”

苏贞昌与陈吉仲近日互捧政绩。苏贞昌
称赞陈吉仲任内完成多项农业政策，说他是

“猪农之子”“留美博士”，对农业很了解。对
此，有台湾网友表示，从这就可以看出民进党
当局与台湾民众有多大的距离，陈吉仲的名声
在台岛民间低落，其专业和担任此要职的差距
颇大，而在苏贞昌口中却是“好棒”，“两人可早
些回屏东养猪，看可否对畜牧业有帮助。”

据中新网报道 新年伊始，台湾地区
财经界弥漫一股“低气压”。不少中小企
业已冻结人力招聘，失业率恶化或于春
节后进一步显现，“不要轻易辞职”“不要
贸然理财”是台湾民众时常听到的忠
告。也就是说，2023是应当“优先保饭
碗”的一年。

台湾地区经济情势正急转直下

过去的三年，台湾地区经济在新冠
疫情影响下仍保持增长。台当局“主计
总处”数据显示，2020年、2021年GDP
增速分别为3.36%、6.57%，据最近一次
预测，2022年增速为3.06%。多数观点
认为，作为全球市场上少数能维持正常
生产供货的地区，外贸活络尤其庞大的
电子消费品需求拉抬了台湾地区近三年
的总体经济表现，一扫多年“保二”(确保
增长率不低于2%)的疲态。

但是，2022年第四季以来，受通胀
压力笼罩、全球主要央行持续紧缩等因
素夹击，全球需求降温，令该季商品出口
预计较2021年同期减少3.89%，台湾地
区经济情势正急转直下。

订单若未回温，失业率可能恶化

台湾地区一般被称作出口导向型经
济体，出口占整体GDP比重达六成以
上。期望新的一年以潜力较有限的内需
增长抵挡出口衰退、支撑整体经济，显然
难度太大。台“中央大学”经济发展研究

中心执行的台湾消费者信心指数调查显
示，去年12月，该指数已连续第4个月
下滑(降至 59.12)，为2009年10月以来
新低。

该中心执行长吴大任对外表示，台
湾地区出口正在衰退，相关制造业企业
经营压力大，裁员已经开始；春节后订单
若未回温，失业率有可能出现恶化。台
当局“发展委员会”去年12月27日发布
的去年11月景气灯号，也从“景气趋弱”
的黄蓝灯转为“景气低迷”的蓝灯，综合
分数为2009年5月以来新低。

台当局及民间企业低估冲击力度

目前看，对于世界经济情势调整的冲
击力度与持续时间，台当局及民间企业显
然估计不足。高科技产业如半导体行业
去年年中进入下行周期，库存周转天数保
持在高位，芯片价格下滑，“龙头”台积电
也未能幸免，今年第一季营收将季减
15%，行业库存调整或持续至今年下半
年。传统制造业方面，拥有“捷安特”品牌
的全球自行车“龙头”台湾巨大集团库存

“爆仓”，去年12月中旬一纸展延支付供应

商货款的公告震动市场，让公众注意到
“绩优生”面对市场快速紧缩的窘境。

尤其引发焦虑的是，台产业结构多
为垂直分工，供应链中的厂商彼此交易
非常频繁，如有一两家爆发严重财务危
机，会在其他厂商之中产生连锁反应，有
可能转成系统性金融问题。

台岛专家呼吁台当局救经济

景气循环何时见底，会否“先蹲后
跳”，于2023年下半年迎来春暖花开？
这是当前台湾地区财经界讨论最多的问
题，台当局亦不得不出面稳定市场信
心。台当局财政主管部门代理负责人阮
清华去年12月26日在台湾地区立法机
构答询时已表达，台当局金融安定基金
进场时间“不排除两年”，主因是经济情
势比2009年（金融海啸）时更严重，可能
持续时间更长，不确定因素较多。

近来，台岛内经济专家、学者在各种
研讨场合里，关注点集中于近159万家
企业及920万劳工(占全台湾就业80.4%)
在当前低增长高成本环境下的困境。最
新数据显示，去年11月全台外销接单衰
退逾23%，去年第四季度为全年最低点。

多位专家呼吁，台湾地区仍有举债
空间，台当局应优先将财政预算投向中
小企业及从业员工等弱势群体，提供一
些补助，纾解财务、利息方面负担。衰退
危险当前，救经济“急如星火”，台当局如
何应对值得观察。

台经济衰退 失业率恐恶化
不少中小企业已冻结人力招聘，大企业也面临市场快速紧缩的窘境

去年去年1212月月，，台消费者信心指数创台消费者信心指数创20092009年年1010月月
以来新低以来新低。。图为台湾民众购物图为台湾民众购物。（。（资料图资料图））

据新华社、中新网报道 台湾地区内部
事务主管部门10日公布，2022年台湾地区
人口总数为23264640人，比2021年减少
110674 人 。 2022 年 台 湾 出 生 人 数 为
138986 人 ，创 历 年 新 低 ；死 亡 人 数 为

207230人，人口连续三年负增长。
统计显示，2022 年台湾出生人数比

2021年减少14834人，年减9.6%。死亡人
数比2021年增加23498人，年增12.8%；这
是有统计以来，死亡人数首次超过20万人。

受生肖民俗影响，部分台湾民众在农历
虎年生小孩的意愿较低。台湾妇产科医学会
前理事长黄闵照表示，上一次虎年(2010年)台
湾出生人数锐减，仅16万多人，隔年回到19
万多。2022年同为虎年，确实影响部分夫妻

怀孕生子意愿。再者，台湾婚生子女比例超过
九成五，近年受到疫情影响，结婚对数亦减少。

有台岛媒体认为，单纯发放津贴难以
“催生”，台当局应做好“友善职场”和“公共
托育”，才能让人敢生、愿意生。

据人民网报道 近期台岛网上流传一段长
约2分钟的视频，画面中有人被群殴，说明文
字写道：“小心哦，你去求职找工作诈骗集团先
假装叫你坐一下，待会就有好事看啰，求职请
勿单独找！”经新北市刑警大队确认，此画面为
日前已侦破的诈骗集团拘禁求职者并施暴的
其中一段视频。

新北市刑警大队称，警方去年11月在桃
园市中坜区、新北市淡水区等地，侦破拘禁来
求职的被害人并施暴的诈骗集团，一共救出
58名被害人，经过近2个月的深入追查，去年
12月27日向法院起诉29名被告。

警方称，该集团成员在殴打凌虐被害人
时，都会用手机录像向相关人员汇报，研判外
流的视频应是诈骗集团人员上传到社交群后
所流出，视频中施暴者均已全部到案并被起
诉。警方表示，在这次事件中，诈骗集团是通
过网络放出招聘等消息，被害人多是在深信不
疑的情况下被带到场所拘禁。

台湾人口连续三年负增长
2022年人口总数比2021年减少11万人

面试秒变群殴
台湾求职者被施暴视频流出

台岛求职者被诈骗集团拘禁施暴台岛求职者被诈骗集团拘禁施暴。。


